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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24 年 4 月 18 日，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对 2024 年度与相关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行逐项表决，关联董事

蔡怀军、杨贇、宋子超和梁德平回避表决 2024 年度公司与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广播电视台）及其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关联董事刘昕回避表决 2024

年度公司与咪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咪咕文化”）及其关联方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事项。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芒果传媒有限公司回

避表决与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广播电视台）及其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事项，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与咪咕文化及其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事项。 

2、2024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根据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结合业务发展规划，对 2024 年日

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全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581,695.00 万元，其中与湖南广

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广播电视台）及其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276,187.00 万元，与咪咕文化及其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305,508.00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1）与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广播电视台）及其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交易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截至公告日

发生额 

采购商品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及下属单位（除韵洪） 
商品采购 30.00  8.47  0.00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商品采购 50.00  0.00  0.00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下属单位 
商品采购 30.00  22.50  0.42  

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商品采购 10.00  6.00  0.00 

小计  120.00  36.97  0.42  

接受劳务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及下属单位（除韵洪） 

食宿费用、项目发

行分成、场地费 
600.00  517.74  94.27 

湖南广播电视台及其下属单

位 

宣传推广、节目制

作、广告分成 
5,000.00  4,800.00  825.00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版权采购、广告代

理、节目制作、宣

传推广、场馆展览

及配套服务 

86,000.00  86,300.26  17,180.77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下属单位 

宣传推广、节目制

作、版权采购、艺

人经纪、场地费、

广告代理 

900.00  1,407.18  178.25 

湖南天娱广告有限公司 
广告代理、入网合

作费 
250.00  319.15  28.35 

芒果传媒有限公司及下属单

位 

技术费用、宣传推

广 
250.00  251.29  11.31 

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版权采购 0.00  8,048.35  0.00 

韵洪传播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广告代理 15,000.00  17,234.19  2,393.81 

小计  108,000.00  118,878.16  20,711.76 

商品销售 

湖南广播电视台及其下属单

位 
商品销售 90.00  236.56  0.00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商品销售 0.00  25.69  0.00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下属单位 
商品销售 45.00  100.74  8.88 

芒果传媒有限公司及下属单

位 
商品销售 20.00  21.62  1.46 

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商品销售 130.00  121.35  16.27 

小计  285.00  505.96  26.61 

提供劳务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及下属单位（除韵洪） 

运营商分成、场地

费 
8.00  7.55  0.00 



湖南广播电视台及其下属单

位 

发行收入、艺人收

入、衍生业务 
20.00  7.21  3.93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广告发布、发行收

入、宣传推广 
95,000.00  67,609.33  16,249.93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下属单位 

发行收入、艺人收

入、宣传推广 
200.00  333.06  57.19 

湖南天娱广告有限公司 广告发布 2,000.00  2,835.58  213.35 

芒果传媒有限公司及下属单

位 

场地服务、艺人收

入、发行收入 
140.00  20.75  6.59 

上海妈妈觅呀互娱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平台服务费 0.00  3.29  0.00 

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收入、艺人收

入 
50.00  47.64  1.50 

韵洪传播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广告发布 62,000.00  56,631.60  18,035.41 

小计  159,418.00  127,496.01  34,567.90 

关联租入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及下属单位（除韵洪） 
租赁及物业管理 1,600.00  1,514.86  279.54 

湖南广播电视台及其下属单

位 
租赁及物业管理 550.00  516.96  128.96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租赁及物业管理 14.00  16.98  1.43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下属单位 
租赁及物业管理 5,800.00  3,845.50  909.86 

小计  7,964.00  5,894.30  1,319.79 

关联租出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租赁及物业管理 400.00  0.00  0.00 

小计  400.00  0.00  0.00 

合计   276,187.00  252,811.40  56,626.48 

 

（2）与咪咕文化及其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交易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截至公告日

发生额 

采购商品 咪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采购 5.00  0.10  0.00 

接受劳务 咪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带宽、版权采购、广

告费 
37,500.00  9,678.04  337.73 

商品销售 咪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销售 3.00  2.44  0.00 

提供劳务 咪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运营商收入、广告发

布、会员权益、节目

制作 

268,000.00  269,954.76  49,038.04 

合计   305,508.00 279,635.34 49,375.77 



3、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1）与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广播电视台）及其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 

2023 年度，公司与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广播电视台）及其关联方预

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290,262.00 万元，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252,811.40 万

元，实际发生额在预计范围之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之间的差异不构成重大差异或

未达到审议及披露标准（部分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是受

宏观环境、市场行情、运营策略等因素影响）。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交易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 

商品采购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及下属单位（除韵洪） 
商品采购 8.47 50.00 -83.06%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下属单位 
商品采购 22.50 30.00 -25.00% 

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商品采购 6.00 20.00 -70.00% 

小计  36.97 100.00 -63.03% 

接受劳务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及下属单位（除韵洪） 

食宿费用、项目发行

分成、场地费 
517.74 400.00 29.44% 

湖南广播电视台及其下属单

位 

宣传推广、节目制

作、广告分成 
4,800.00 200.00 2300.00%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版权采购、广告代

理、节目制作、宣传

推广、场馆展览及配

套服务 

86,300.26 78,130.00 10.46%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下属单位 

宣传推广、节目制

作、版权采购、艺人

经纪、场地费、广告

代理 

1,407.18 1,400.00 0.51% 

湖南天娱广告有限公司 
广告代理、入网合作

费 
319.15 200.00 59.57% 

芒果传媒有限公司及下属单

位 
技术费用、宣传推广 251.29 65.00 286.60% 

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版权采购 8,048.35 9,495.00 -15.24% 

韵洪传播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广告代理 17,234.19 20,000.00 -13.83% 

小计  118,878.16 109,890.00 8.18% 



商品销售 

湖南广播电视台及其下属单

位 
商品销售 236.56 210.00 12.65%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商品销售 25.69 0.00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下属单位 
商品销售 100.74 65.00 54.98% 

湖南天娱广告有限公司 商品销售 0.00 10.00 -100.00% 

芒果传媒有限公司及下属单

位 
商品销售 21.62 142.00 -84.77% 

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商品销售 121.35 80.00 51.69% 

小计  505.96 507.00 -0.21% 

提供劳务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及下属单位（除韵洪） 
运营商分成、场地费 7.55 40.00 -81.13% 

湖南广播电视台及其下属单

位 

发行收入、艺人收

入、衍生业务 
7.21 300.00 -97.60%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广告发布、发行收

入、宣传推广 
67,609.33 90,000.00 -24.88%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下属单位 

发行收入、艺人收

入、宣传推广 
333.06 160.00 108.16% 

湖南天娱广告有限公司 广告发布 2,835.58 2,000.00 41.78% 

芒果传媒有限公司及下属单

位 

场地服务、艺人收

入、发行收入 
20.75 320.00 -93.52% 

上海妈妈觅呀互娱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平台服务费 3.29 0.00  

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收入，艺人收入 47.64 30.00 58.80% 

韵洪传播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广告发布 56,631.60 81,000.00 -30.08% 

小计  127,496.01 173,850.00 -26.66% 

关联租入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及下属单位（除韵洪） 
租赁及物业管理 1,514.86 1,500.00 0.99% 

湖南广播电视台及其下属单

位 
租赁及物业管理 516.96 500.00 3.39%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租赁及物业管理 16.98 0.00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下属单位 
租赁及物业管理 3,845.50 3,900.00 -1.40% 

小计  5,894.30 5,900.00 -0.10% 

关联租出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租赁及物业管理 0.00 15.00 -100.00% 

小计  0.00 15.00 -100.00% 

合计   252,811.40 290,262.00 -12.90% 

（2）与咪咕文化及其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2023 年度，公司与咪咕文化及其关联方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277,192.00 万元，

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279,635.34 万元，实际发生金额超出 2,443.34 万元，超出



金额未达到审议和披露标准。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交易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商品采购 咪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采购 0.10  5.00  -98% 

接受劳务 咪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带宽、版权采购、广告

费 
9,678.04  12,187.00  -21% 

商品销售 咪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销售 2.44  0.00   

提供劳务 咪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运营商收入、广告发

布、会员权益、节目制

作 

269,954.76  265,000.00  2% 

合计   279,635.34  277,192.00  1%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1、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华立 

注册资本：300,000.00 万元 

营业范围：广播电影电视节目策划、制作、发行及衍生品开发销售；节目版权及

模式等销售和进出口业务；广告策划、设计、制作、经营、代理、发布及咨询；电脑动

画及衍生品的生产、销售；电影院线和影城经营；广播电视技术开发、设备租赁等服

务；舞美制作；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互联网电视、网络音视频、移动电视、手机电

视、互联网游戏等开发经营；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电话

网电话信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设计、技术开发、销售（不含专营、专控、专卖

商品及限制项目）；数据库及计算机网络服务；演出及经纪业务；会议会展服务；文

化、体育、艺术交流活动的策划、经营；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涉及行

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文化旅游业务；商务代理、策划、咨询；文化产品

销售与相关服务；日用化学品、日用百货、文体用品、玩具、五金工具、家用电器、服

装鞋帽、家具、通讯器材、首饰珠宝零售等网上销售和电视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以

自有合法资金（资产）开展产业投资（不得从事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短期财务性投资

及面对特定对象开展受托资产管理等金融业务，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

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控股股东芒果传媒有限公司 100%

股权，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芒果传媒有限公司、湖南天娱广告有限公司、湖南电

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皆系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企业。 

2、湖南广播电视台 

法定代表人：龚政文 

开办资金：1,185,215.50 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广播新闻和其他信息，播映电视节目，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新闻广播、专题广播、文艺广播、咨询服务、广告、广播技术服务、广播研究、广播业

务培训、音像制品出版与发行，电视节目制作、电视节目播出，电视节目转播，电视产

业经营，电视研究。 

与公司关系：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为湖南广播电视台的一体化运行公司，

湖南广播电视台和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的管理模式为“一个党委、两个机构、

一体化运行”。 

3、芒果传媒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华立 

注册资本：205,000.00 万元 

营业范围：广播电视节目策划、制作、经营；以自有资金开展文化、体育、娱乐、

媒体、科技、互联网等行业的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行票

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广告策划、制作、经营；多媒体技术

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关系：芒果传媒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 

4、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艳忠 

注册资本：141,755.6338 万元 

营业范围：影视节目制作、发行、销售（限分支机构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

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游乐园服务；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

询；水族馆、名胜风景区、森林公园、主题公园、游览景区管理；玩具、动漫及游艺用

品、旅游用品及工艺美术品（不含金饰品）、日用百货、土特产品（不含食品）的销

售；旅游电子商务平台开发；以自有合法资产开展旅游及关联产业投资、文化创意产

业投资、创业投资及运营管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行票据、



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酒店管理；餐饮管理；市场营销策划；文

化活动的组织策划；会展项目策划；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动漫游戏开发；软

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

东湖南广电网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韵洪传播科技（广州）有限公司为电广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 

5、咪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文海 

注册资本：1,040,000.00 万元 

营业范围：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数据处

理；计算机系统服务；租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销售

日用品、工艺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电子产品；第一类增值电信业

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增值电

信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非独立董事刘昕先生虽不再担任咪咕文化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但其离任时间未超过 12 个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7.2.6（二）的

规定，咪咕文化仍是公司关联方。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 

上述关联交易各方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公司合作关系稳定，日常交易中均能

履行合同约定。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包括广告发布或代理、运营商业务、版权采购或销售及其他关

联交易等类型。相关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市场行情、行业惯例以市场化方式协商确定

交易价格。 

2、关联交易协议 

在预计额度范围内，公司与相关关联方另行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影响 



上述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需要，有其合理性、必要性，且交易价

格按照市场化原则确定，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相关关联交易不

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的发生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

其控制。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在提交董事会之前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根据上一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结合业务规划，对 2024

年日常关联额度进行合理预计，是公司正常经营需要，且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2 日 


